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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緣由 

手冊將配合功能畫面使用指引與說明。這是一本提供您(春暉承辦人)

執行藥物濫用學生輔導追蹤管理系統的操作說明手冊，敬請充分瞭

解，以方便操作。手冊將配合功能畫面使用指引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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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 功能畫面使用指引與說明 

一、  登出入 

(一) 登入 

1. 進入登入畫面，輸入帳號、密碼後登入。 

 

(二) 登出 

1. 登出按鈕位於頁面的右上角。 

2. 本後台有自動登出機制，如閒置 60 分鐘沒有動作，後台即自動登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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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忘記密碼 

(一) 忘記密碼 

1. 忘記密碼亦使用 mail 的方式通知。 

2. 若忘記密碼，在首頁的登入地方按下 ，請參考下圖 。 

3. 請輸入您的帳號、E-mail 及勾選右下方顯示的「我不是機器人」項目，

填妥後按下立即郵寄。 

 

4. 新密碼寄送後，將會彈跳視窗通知系統所寄送的信箱。 

 

5. 請至信箱取得變更密碼，使用變更密碼(帳號不變)登入，之後到權限管

理變更您的新密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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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首頁 

(一) 首頁分為特定人員管理、已成立春暉小組、未成立春暉小組、重

大案件、報表專區、下載專區及權限管理七大單元。 

(二) 於首頁單元按鈕上方提醒各校尚未填寫身分證號碼之個案通報序

號。 

 

 

四、  最新消息 

(一) 首頁最新消息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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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最新消息 

1. 可透過上方的查詢功能快速找尋所需的資料。 

2. 點選 即可查看該則的最新消息內容。 

 

(三) 最新消息內文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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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權限管理 

(一) 權限管理清單 

1. 可透過上方的查詢功能快速找尋所需的人員帳號資料。 

2. 需新增人員帳號，請按 ，該功能僅限各校春暉承辦人

帳號使用。 

3. 可於此設定學校內部審核主管名單(主管、校長，

內部審核至少需三關(含春暉承辦人)且最後一關需為校長，才能送至上

級單位進行最後審核。  

4. 點選  即可修改人員帳號資料，帳號一但新增後即不可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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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增帳號 

1. 所有欄位皆為必填欄位。 

2. 新增帳號時，相同的帳號皆不可重覆申請，且帳號一旦啟用後皆無法

變更。 

3. 帳號狀態只提供啟用和停用(例:如當輔導人員離職時，請選擇停用狀

態)，並無提供帳號刪除之功能。 

4. 密碼原則：需 8 位數以上的英文、數字混合，不接受空白字元，且不

可設為 1qaz2wsx 之密碼。 

5. 依照職稱分配各角色權限： 

職稱 權限 

春暉承辦人 可填寫春暉小組成員、學生基本資料、成案

會議、結案會議，且能看到該校所有個案的

通報資料 

個案管理人 可填寫學生基本資料、成案會議、結案會議，

且只能看到屬於自己個案的通報資料。 

主管 具有內部審核權限 

校長 具有內部審核權限 

班級導師 可填寫學生基本資料、輔導紀錄，只能看到

屬於自己個案的通報資料 

生教(輔)組長 可填寫輔導紀錄，只能看到屬於自己個案的

通報資料 

輔導老師 可填寫輔導紀錄，只能看到屬於自己個案的

通報資料 

輔導教官 可填寫輔導紀錄，只能看到屬於自己個案的

通報資料 

其他 可填寫輔導紀錄，只能看到屬於自己個案的

通報資料 

輔導人員(校安) 可填寫輔導紀錄，只能看到屬於自己個案的

通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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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審核流程設定 

1. 點選  即可新增簽核內部審核級別之排序。 

2. 由下方名單填入內部審核順序，第一關皆由春暉承辦人送出審核，第

二關為主管級別，第三關為校長，校長審核通過後再由春暉承辦人送

出審核至上級單位。 若學校第二關主管級別為兩人以上，則順延後方

關數，內部審核至少需三關審核才能送至上級單位。 

3. 點選 即可刪除此筆審核流程的排序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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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修改基本資料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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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變更承辦人 

 

1. 點選  即可選擇其他人員角色為下一任春暉承辦

人。 

 

2. 若需指派的角色未有帳號，請至帳號管理新增帳號後再來指派下一任

春暉承辦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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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變更承辦人時，可自行選擇帳號職稱及是否停用該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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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特定人員 

(一) 特定人員名冊清單 

1. 可透過上方的查詢條件快速找尋所需的年月份名冊資料。 

2. 每學年的 2、3、9、10 月強制學校至系統填寫特定人員名單，請學校

務必記得上系統填寫，無論有無特定人員皆須填寫。 

3. 於每月皆會詢問「貴校是否有特定人員」。 

4. 每月份 1日自動產生當月特定人員填寫清單列，並於每月一日寄發mail

通知春暉承辦人做填寫。 

5. 點選  即可新增及查看該月的特定人員名冊。 

6. 點選  即可檢視過往修改的歷史資料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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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新增特定人員名單 

 

1. 點選  可下載範例檔格式，並上傳欲匯入特定人員名

單之檔案。 

 

2. 點選  即可帶入上個月填寫的特定人員名單。 

3. 點選  即可匯出當月的特定人員名單 Excel 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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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點選  即可進入新增單筆的特定人員資料。 

 

5. 點選 即可修改該筆的特定人員資料。 

6. 點選 即可刪除該筆的特定人員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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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簽核 

1. 點選  即可進行內部簽核流程。 

2. 審核關數由學校自訂，最少三關，第一關皆由春暉承辦人送出審核，

第二關為主管級別，第三關為校長。 

3. 校長若選擇審核通過則完成該月特定人員名冊並顯示審核通過，若選

擇審核退回則退回至承辦人那關進行修改。 

4. 若簽核完成，後續有做修改特定人員名單的動作，一律皆須重新簽核。 

 

5. 簽核狀態說明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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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  成立春暉小組 

(一) 個案資料填寫步驟說明 

1. 個案匯入至本系統後，校安通報網系統即將此筆通報單進行列管，且

不得刪除及修改，如欲續報校安通報資料請洽教育部承辦教官協助個

案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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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成立春暉小組清單 

 

1. 可透過上方的查詢功能快速找尋所需的個案資料。 

2. 點選 即可進行該筆個案資料填寫，如:春暉小組成員、學生基本資

料、成案會議、輔導紀錄、結案會議。 

3. 點選【通報序號】即可檢視此筆校安通報資料。 

 

 

(三) 成立春暉小組輔導資料填寫 

1. 春暉小組成員  

(1) 如名單內無可選取之各輔導人員及導師角色姓名，請至【權限管

理】功能內新增帳號。 

(2) 春暉小組參與人員帳號不可重覆角色，在個案中只能一個帳號擔

任一個角色，如：已擔任班級導師角色，相同帳號則不可在擔任

其他角色。 

(3) 有紅色星號的一律為必填欄位，若未填不得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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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學生基本資料  

(1) 僅班級導師、個案管理人及春暉承辦人權限可填寫學生基本資料，

其他人員角色不得修改。 

(2) 紅色星號一律為必填欄位，若未填寫不得送出。 

(3) 提供列印及暫存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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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成案會議  

(1) 僅個案管理人及春暉承辦人權限可以填寫成案會議，其他人員角

色不得填寫及修改。 

(2) 有紅色星號的一律為必填欄位，若未填不得送出。 

(3) 各上傳檔案資料，檔案限制 2MB 以內，並請注意檔名不得有特殊

字元及全形符號，或者字數太多，上述情況皆可能造成上傳失敗

之情形。 

(4) 提供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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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檢視輔導紀錄  

(1) 成案會議後系統即自動產生 18 週的輔導紀錄供輔導角色填寫。 

(2) 僅身為此個案春暉小組成員的輔導角色可以填寫輔導紀錄，各輔

導角色只能看到自己填寫的輔導內容。 

(3) 春暉承辦人及個案管理人有權限檢視所有輔導紀錄。 

(4) 欲檢視個案單則輔導紀錄，請按 。 

(5) 只有角色為生輔組長、輔導教官及輔導人員(校安)可以填寫尿篩結

果紀錄。 

(6) 提供列印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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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結案會議  

(1) 若有中斷情況，必需填寫至少一週的輔導紀錄，方能中斷輔導填

寫結案會議紀錄。 

(2) 欲修改或填寫結案會議資料請按 。 

(3) 點選  後，會先詢問尿液檢驗結果，請依照尿液檢驗結果，

選擇 或 ，若選擇 系統會詢問【是否繼續

輔導?】，若選擇 則自動轉至【結案會議會議議程】頁面。 

 

(4) 若需繼續輔導請選擇 ，且輔導期程已滿三個月，系統則會自

動轉至【續輔會議紀錄】；若選擇 則自動轉至【結案會議會

議議程】頁面。 

 

(5) 各上傳檔案資料，檔案限制 2MB 以內。 

(6) 提供列印功能。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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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審查  

(1) 若確定已完成此個案輔導資料之填寫，方可送審查，內部

審核完畢後，請由春暉承辦人送至上級主管機關審核，審

核流程如下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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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未成立春暉小組 

(一) 未成立春暉小組清單 

1. 個案匯入至本系統後，校安通報網系統即將此筆通報單進行列管，且

不得刪除及修改，如欲續報校安通報資料請洽教育部承辦教官協助個

案解管。 

2. 可透過上方的查詢功能快速找尋貴校的未成立春暉小組資料。 

3. 點選  即可填寫未成立春暉小組資料。 

4. 點選通報序號即可檢視此筆校安通報資料。 

 

5. 紅色星號一律為必填欄位，若未填寫不得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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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申請誤報 

1. 僅未成立春暉小組才可申請誤報。 

2. 若需申請誤報請點選 。 

3. 請詳讀誤報規則，若符合誤報標準，請選擇誤報原因後點選確定即可。 

 

4. 若為確認誤報則顯示 ，若誤報退回則顯示 

，皆可查詢誤報審核結果意見。 

 

5. 誤報僅可申請一次，若有疑慮請洽詢上級單位，高中職由國教署審核;

大專由教育部審核。 

  



27 
 

九、  報表管理 

(一) 動態報表清單 

1. 可透過上方的查詢功能快速找尋所需的報表資料。 

2. 點選  即可匯出查詢範圍內的資料。 

 

 

十、  下載專區 

(一) 下載專區清單 

1. 可透過上方的查詢功能快速找尋所需的資料。 

2. 點選  即可下載該筆檔案資料。 

 


